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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令
（第１４号）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已经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国家旅游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局长：何光暐

二００一年五月十五日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旅游者和旅行社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旅行社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旅行社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旅行社责任保险，是指旅行社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对旅行社在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中，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遭受损害应由旅行社承担的责任，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行为。

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时，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投保范围
第五条 旅行社应当对旅行社依法承担的下列责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一）旅游者人身伤亡赔偿责任；

（二）旅游者因治疗支出的交通、医药费赔偿责任；

（三）旅游者死亡处理和遗体遣返费用赔偿责任；

（四）对旅游者必要的施救费用，包括必要时近亲属探望需支出的合理的交通、食宿费用，随行未成年人的送返费用，旅行社人员和医护人员前往处理的交通、食宿费用，行程延迟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赔偿责任；

（五）旅游者行李物品的丢失、损坏或被盗所引起的赔偿责任；

（六）由于旅行社责任争议引起的诉讼费用；

（七）旅行社与保险公司约定的其他赔偿责任。

第六条 旅游者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应保证自身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旅游活动。

旅游者在旅游行程中，由自身疾病引起的各种损失或损害，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旅游者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应当服从导游或领队的安排，在行程中注意保护自身和随行未成年人的安全，妥善保管所携带的行李、物品。

由于旅游者个人过错导致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由此导致需支出的各种费用，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旅游者在自行终止旅行社安排的旅游行程后，或在不参加双方约定的活动而自行活动的时间内，发生的人身、财产损害，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章　保险期限和保险金额
第九条 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限为一年。

第十条 旅行社办理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不得低于下列标准：

（一）国内旅游每人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８万元，入境旅游、出境旅游每人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１６万元；

（二）国内旅行社每次事故和每年累计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２００万元，国际旅行社每次事故和每年累计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４００万元。

第十一条 旅行社组织高风险旅游项目可另行与保险公司协商投保附加保险事宜。

第四章　投保和索赔
第十二条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必须在境内经营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投保。

第十三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合同内容，与承保保险公司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四条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采取按年度投保的方式，按照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向保险公司办理本年度的投保手续。

第十五条 旅行社对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十六条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保险费，不得在销售价格中单独列项。

第十七条 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旅行社应及时取得事故发生地公安、医疗、承保保险公司或其分、支公司等单位的有效凭证，向承保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事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旅行社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旅行社责任保险投保和理赔情况纳入旅行社年检范围。

第十九条 旅行社应当妥善保管旅行社责任保险投保和理赔的相关资料，接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在理赔案件发生后，应及时将理赔情况报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旅行社应当选择保险业务信誉良好、服务网络面广、无不良经营记录的保险公司投保。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一条 旅行社违反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未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１５天至３０天，可以并处人民币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小于本规定第五条规定要求的，或者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金额低于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人民币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拒不接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３天至１５天，可以并处人民币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旅游者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有保险代理人资格的旅行社或直接从保险公司自愿购买旅游者个人保险。

旅行社在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时，应当推荐旅游者购买相关的旅游者个人保险。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国家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国家旅游局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３日发布的《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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